
機關核定行程係住宿於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提供之完全免費宿舍，因故未住該處

，可否報支住宿費；出差期間跨越假日，可否報支周休二日期間之住宿費疑義 

（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.7.28主預字第 1050052813 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1.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3點規定，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，應視事實

之需要，事先經機關核定，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；往返行程，

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；第 9 點規定，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 60 公里以上，

且有住宿事實者，得在各該職務等級規定標準數額內，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。 

2.依上開規定，國內出差之住宿費係檢據覈實報支，且無限定住宿於出差地區，

惟倘服務機關核定之行程，係住宿於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提供之免費宿

舍，仍應照核定行程辦理，不宜另行住宿報支費用；至出差期間跨越假日可否

報支住宿費一節，亦應由服務機關視出差性質核定行程辦理。 


